
C02 2013年8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张旋 组版：冯龙

今日枣庄

城事

枣庄市卫生局开展基层医疗机构清理、整顿行动

3399所所医医疗疗机机构构执执业业许许可可被被注注销销
本报枣庄8月29日讯(通讯员

荆禄伟 记者 赵艳虹) 28日，记
者从枣庄市卫生局获悉，自2013年4

月份开始，全市组织开展为期6个月
的基层医疗机构集中清理、整顿，规
范医疗市场，为患者营造良好的就
医环境。近日，枣庄市卫生局根据集
中清理、整顿情况，对39所医疗机构
因不符合设置标准等原因，注销了
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据介绍，注销医疗机构的原因

分别是，有3所医疗机构因转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移交所在区(市)卫
生行政部门执业登记；2所机构因撤
并变成延伸执业点；25所机构擅自
停业超过1年以上；6所机构不符合
设置标准要求，暂缓校验期过后仍
未通过年度校验；3所机构主动撤销
设置。上述机构依据《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第二十一条和《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三十四
条、三十七条规定，予以注销《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
据了解，通过对基层医疗机构

集中整顿，能够进一步强化医疗市
场监管，完善医疗市场退出机制，规
范医疗服务行为，从而为患者营造
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

相关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

一条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
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机
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九条因分立或者合并
而保留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变更
登记；因分立或者合并而新设置
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设置许可和
执业登记；因合并而终止的医疗
机构应当申请注销登记。第三十
四条医疗机构停业，必须经登记
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迁建原
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根据情况，
给予一至六个月的暂缓校验期：
(一)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二 )限期改正期间；(三 )省、自治
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
其他情形。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
在暂缓校验期内不得执业。暂缓
校验期满仍不能通过校验的，由
登记机关注销其《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本报枣庄8月29日讯(记者
李泳君 见习记者 杨兵三)

家住薛城区巨山街道办事处
四季春市场从事瓜子生意的曹
女士，因癌症24日前往济南复
查。25日回来后，发现自己做生
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平
地，房中的钱物等也均已不见。
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人称她的东
西，已经暂时被保管，曹女士可
以随时拿回去。可是当曹女士
想要拿回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对方却一拖再拖。

8月28日，四季春市场管理
办公室的黄经理告诉记者，曹
女士随时可以领回自己的东
西。8月29日上午11点左右，曹女
士打电话给黄经理，表示想要
领回自己的东西。“我的账单、
欠条都在两个箱子里，我想把
东西拿回来行吗？”曹女士在电
话中如是对黄经理说。黄经理
告诉曹女士，“我现在很忙，你
等我不忙了给你电话，你的东
西肯定给你。”随后曹女士追问
黄经理什么时候能有时间，并

表示自己因为账单、欠条等原
因已经有几天睡不好觉了。黄
经理则告诉曹女士，大概下午
两点左右。

曹女士一直在家等黄经理
的电话，到了下午两点多，没等
到黄经理的电话，曹女士又耐
着性子等待，一直等到了下午
三点多依然没有等到黄经理的
电话，让曹女士很焦急。下午四
点多，曹女士最终忍不住给黄
经理打了个电话。曹女士告诉
记者，此时自己给黄经理打电

话索要物品时，黄经理竟告诉
曹女士，他没有权限。

随后记者联系了四季春市
场管理办公室的黄经理。黄经
理告诉记者，曹女士随时可以
取回自己的东西，只是曹女士
希望在原先的基础上重建她的
房子，在这件事上自己没有权
限。黄女士说，店面刚被拆除
后，她曾几次想要拿回自己的
东西，但是一直也没有拿回来。
对方一拖再拖，每次都表示很
忙，等有时间才能再跟他联系。

店面被拆，店内财物“被保管”

想想拿拿回回东东西西 对对方方却却一一拖拖再再拖拖

本报枣庄8月29日讯(记者 杨
霄) 29日上午，《百年中兴》举行图
书首发式，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再现了枣庄中兴公司在中国近代中
国工业史的地位，并在书中首次公
开了24幅珍贵资料照片。

据了解，《百年中兴》由枣庄市
市中区委、区政府,枣庄学院和枣矿
集团新中兴公司经过近两年的收
集、整理、编写而成，由现代教育出
版社出版发行。正文由实业中兴、红
色中兴、人物中兴、文化中兴、传奇
中兴、史志中兴、未来中兴及附件8部
分组成，包含38位作者(含合著)的52

篇论著，本书配有191幅彩色插图，其
中有24幅照片是首次公开的珍贵资
料。

在《百年中兴》一书中，除了对
中兴公司发展的展示，也有对枣庄
市中多处著名建筑的历史渊源进行
了介绍，包括白骨塔、大坟子等。书
中很多枣庄当地风俗的由来也有详
尽的解释，像“三六九，往外走；二五
八，要回家”等俗语的由来也有全面
的分析。

《百年中兴》
首发会举行

本报枣庄8月29日讯(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李东泽 )

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越来
越受重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也被普遍看做是实现城乡一
体化的切入点，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已在滕州全面展开。2 9

日，记者从滕州市规划设计院
了解到，近期的新型农村社区
规划项目是针对滕州市大坞
镇袁北村和单庄村进行道路
两侧建筑整治。

据了解，由于这个两个村
庄原有的格局影响了村庄基础
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业的发
展，再加上建设初期缺乏相应
的规划，造成了现在“只见新
房，不见新村”的局面。用当地

一位村民的话说，虽然物质生
活提高了，但生活环境依然停
留在八九十年代的面貌。因此，
滕州市规划设计院坚持尊重农
民意愿，尊重民风民俗，多次组
织设计人员到大坞镇袁北村和
单庄村开展实地调研，从地理
位置、人文历史、产业发展、建
筑特色、生活习惯等方面对当
地的风土人文进行了了解，并
融入社区规划内容，以使规划
凸显当地人文特色同时使建筑
样式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使
新社区更好的符合当地群众的
生产生活习惯。

据设计人员介绍，在这两
个新型社区的设计上，他们除
了考虑了当地的情况，还充分

考虑了配套设施等内容，以全
方位保障居民多方面的生活
需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
以城镇化的理念改造农村，但
同时我们坚持做到让村民上

楼不失地，打工不离家，就地
城镇化，切实保障农民的利
益。”设计人员说，“我们相信
改造后的袁北村和单庄村将
焕然一新。”

滕滕州州俩俩村村庄庄 ““变变脸脸””小小城城镇镇
将按照上楼不失地、打工不离家的原则进行新型农村社区规划

新型农村社区效果图。

本报枣庄8月29日讯(记者 甘倩
茹 通讯员 孙红 徐博) 木石镇
村民孙某和妻子郑某协议离婚后，
双方约定了抚养责任。但郑某在协
议离婚后，对二女儿不管不问，二女
儿只好又搬回父亲处生活。

2011年4月份，木石镇村民孙某
和妻子郑某协议离婚，双方约定长
子、长女由孙某抚养，次女由郑某抚
养。可是郑某在协议离婚后，就外出
打工，放任二女儿在家，不管不问。
无奈之下，二女儿就搬回父亲家里
生活。三个孩子跟着父亲虽然不甚
宽裕，但也很幸福。今年中考的二女
儿发挥失常，考了副榜，需要交一大
笔费用才能继续上学，后续还需生
活费用等。孙某不忍女儿就此结束
学业，借钱凑齐了学费。父亲孙某觉
得对于自己来说，已经感到力不从
心，于是主动找郑某要求其抚养二
女儿。原来，郑某从外地回来后，买
了一辆轿车在车站做载客生意，收
入不错，仍不愿抚养二女儿。无奈之
下，孙某来到司法所救助。

司法所干警了解情况之后找到
郑某，对其进行耐心说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
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
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
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
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婚
姻法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
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孙某的
二女儿尚在校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
教育，故其教育费郑某应当负担。最
终郑某接受了司法所调解，表示愿
意继续抚养二女儿，并补偿给孙某
抚养二女儿期间的费用。

签了抚养责任
母亲拒不履行

““现现场场””会会
28日，市中交警大队来到永安新型社区对小区30余名驾驶人开展了交通安全培训。为驾驶人

能够得到警示，民警特意运来一辆事故报废车，通过对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规范驾驶
人的驾驶行为。

本报通讯员 张伟 鹿稳 本报记者 袁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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